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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公文系統常見錯誤態樣 

序號 錯誤態樣 正確作法 

(1) 

收 

文 

1-1 

承辦人收到外單位、機關來文

(郵寄承辦人、廠商親送承辦人)

後逕自留存或另創簽呈或函稿將

其作為創稿附件。 

如收到受文者為『國立中央大學』之公文，請

一律將公文併同附件拿至文書組總收文人員掛

文號，以利後續公文簽辦作業。 

1-2 

公文已分派至承辦人，欲辦理公

文改分至其他單位，收發人員使

用「取消傳遞（抽回）」後，無

法再退回總收文。 

公文已分派至承辦人，欲辦理公文改分至其他

單位，應由承辦人至「表單申請」填寫「改分

申請單」，陳核主管同意後，公文即可回到總

收文重新分派。 

1-3 

公文分派至承辦人，需改分給同

單位其他同仁，卻無法退回給登

記桌。 

公文需改分給同單位其他同仁，應簽收後，至

流程設定選擇「承辦改分」，送回單位一級或

二級登記桌重新分派，而非用退回方式處理。 

1-4 
已逾期未辦畢之公文收到稽催通

知後，未辦理展期作業。 

未於期限內辦畢之公文，承辦人應辦理展期作

業。 

(2) 

公 

文 

承 

辦 

2-1 
承辦人若欲請出納組開立收據

者，僅將流程傳送。 

承辦人欲請出納組開立收據者，仍需列印實體

附件遞送單，在收據字樣後面註明【請出納組

開立】字樣，並隨文傳遞。 

2-2 

順會 A單位，而 A單位的單位

收發或承辦人覺得不需要會辦此

公文，用【退回】的方式，將公

文退給承辦人，此狀況在簽核意

見中不會有簽核的軌跡。 

順會 A單位，而 A單位的單位收發或承辦人

覺得不需要會辦此公文，應先將公文分辦給承

辦人，承辦人要按【免會】，再將公文往下個

單位送。此狀況在簽核意見中才會有簽核的軌

跡。 

若公文已核決，解決方式有兩種，一為補會該

單位，一為承辦人自行說明免會該單位的原

因，按承辦後再送【送檔案室】進行歸檔。 

2-3 
核決後再增加文書，造成無法送

歸檔。 

公文會多一份文稿，一份有註記已決行，一份

沒有註記已決行，將沒有註記已決行的公文移

除，再送【送檔案室】進行歸檔。 

 

(3) 

發 

文 

 

3-1 承辦人錯選「發文方式」 

發文方式有下列四種，說明如下： 

1.郵    寄：受文者為校外機關，會印出紙本

公文寄出。若發文的附件為實體，則發文方式

應為「郵寄」。 

2.電子交換：受文者為校外機關，用電子交換

方式傳送，不會印出紙本公文。若有發文附

件，其附件應為電子檔，不可為實體附件。 

3.人工交換：受文者為校內單位或同仁，文書

組會印出紙本公文傳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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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錯誤態樣 正確作法 

 

 

 

 

 

 

(3) 

發 

文 

3-1 

(續) 
 

4.內部發文：受文者為校內單位，不會印出紙

本公文，透過系統將公文轉送給單位登記桌，

再由登記桌轉發給相關同仁。 

3-2 發文同時亦提供「歸檔清單」 

發文不用印「歸檔清單」，只有存查送檔案室

的公文（例：簽、簽辦單），才須提供「歸檔

清單」 

3-3 

發文內容有包括附件，但系統的

附件欄位沒有登錄，或登錄不完

整 

公文內容所提之每項附件名稱，都要輸入於系

統附件欄位項目內；若附件為實體附件，發文

時須提供「實體附件遞送單」;附件名稱不可

寫「如文」。 

3-4 
發文附件需用印未於簽核意見敘

明或公文流程會辦文書組。 

發文附件需要用印者，應於簽核意見敘明「附

件○式○份，奉核後請文書組用印 」。公文附件

需用印者，公文流程毋需會辦文書組，請於公

文核決後將公文系統流程傳送「用印或發

文」，並將用印文件送文書組執行用印作業 

3-5 

承辦人希望公文在公布欄公告，

受文者寫「全校各單位」或未用

群組點選方式增加受文者；另重

要資訊公文未依規定辦理。 

受文者由群組點選本校各單位或本校各單位

(重要資訊)者，公文傳遞方式雖為內部發文，

但不會將公文轉發給單位登記桌，同仁可在公

布欄看到該份公文。如果受文者選擇 本校各

單位(重要資訊)者，請於簽核意見加入重要資

訊之片語，屆時文書組將於每週二或週四，將

該公文以電子郵件方式轉知本校同仁知悉 

3-6 
公文主旨出現如身份證字號等個

人資料。 

公文主旨請儘量避免出現如身份證字號等個人

資料，若有涉及如身份證字號等個資之必要，

請儘量繕寫於說明文字中，系統已有預設身份

證遮蔽功能。 

(4) 

辦 

理 

歸 

檔 

4-1 

來文附件不歸檔，承辦人會再新

增一附件，再註明附件不歸檔。

此時會有兩筆相同的附件，一為

總收文新增，一為承辦人新增。 

來文附件不歸檔，承辦人應在資料設定／參考

資料，點選總收文加入之文件的【編輯】，異

動是否隨文、是否歸檔。 

4-2 

承辦人辦理公文採線上簽核，有

實體附件，結案時辦理歸檔，僅

將系統流程辦理「送檔案室」，

未將實體附件遞送單及歸檔清單

送至文書組點收人員。 

承辦人辦理公文採線上簽核，有實體附件，結

案時辦理歸檔，除將系統流程辦理「送檔案

室」，實體附件遞送單及歸檔清單也請送給文

書組點收人員辦理歸檔。 

 


